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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266        证券简称：健之佳         公告编号：2024-018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北唐人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业绩承诺及公司继续推进原股

权收购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之佳”或“公司”）

于 2022年 2月 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2年 6月 29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2 年 8 月 25 日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分

两个阶段购买河北唐人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唐人医药”）100%股权。 

 按照《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约定，第一

阶段，公司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唐人医药 80%股权。2022年 8月公司已完成第

一阶段 80%股权的购买及交割，唐人医药成为健之佳的控股子公司，王冠珏、赵

明、王成举、赵亮、赵超越合计持有唐人医药剩余 20%股权。 

 现公司根据协议约定， 2022年、2023 年业绩承诺期满，唐人医药完成

业绩承诺的约定条件，且满足协议约定的其他相关条件，公司按协议约定推进并

完成对唐人医药剩余 20%股权收购事宜。 

 本次交易完成后，唐人医药成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公司实现了对标

的公司连锁药房品牌及直营门店、各项经营资产、经营资源及其经营权益的并购。 

该决策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健之佳于 2022年 2月 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2年 6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2 年 8 月 25 日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以支付

现金方式分两个阶段购买唐人医药 100%股权，达到控股并进一步全资控制唐人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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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目的，以实现对唐人医药连锁药房品牌及直营门店、各项经营资产、经营资源

及其经营权益的并购。 

第一阶段，公司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浙江自贸区珏静志远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浙江自贸区明照远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自贸

区举成勤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唐人医药 80%股权。2022年

8月公司已完成第一阶段 80%股权的购买及交割，唐人医药成为健之佳的控股子公

司，王冠珏、赵明、王成举、赵亮、赵超越合计持有唐人医药剩余 20%股权。 

第二阶段，按照协议约定，2022年、2023年业绩承诺期满，若唐人医药完成

业绩承诺的约定条件，且满足协议约定的其他相关条件，公司将按协议约定推进并

完成对唐人医药剩余 20%股权收购事宜。现上述条件已成就，公司将按协议约定继

续推进原股权收购方案。 

 

一、业绩承诺、补偿机制及业绩承诺实际完成情况 

（一）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协议“甲方”）与举成勤酬合伙企业、珏静志远合伙企业、明照

远志合伙企业（协议“乙方”）及王冠珏、赵明及其他股东方（协议“丙方”）、

协议其他相关方签署的协议，唐人医药的业绩承诺如下： 

1、承诺期限 

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期为两年：为交割日当年及其后一个会计年度，即 2022

年、2023 年。 

2、承诺指标 

（1）唐人医药在 2022年度、2023年度承诺业绩指标（核心指标）：合并报

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8,576.30

万元、8,629.78 万元。 

（2）辅助风控指标（不属于业绩承诺指标）： 

①定性要求：保证业绩承诺期间经营管理团队稳定、业务稳定、员工稳定、

地政关系稳定。 

②定量要求：2022 年末门店数较上年末增长不低于 5%，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增长不低于 3%。2023 年末门店数较上年末增长不低于 5%，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增长不低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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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辅助风险控制指标设立的主要目的仅是帮助公司控制业绩承诺指标“净

利润”的质量，不属于业绩承诺指标。 

（二）业绩补偿机制 

若业绩承诺期间唐人医药任一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当年度承诺净利润，则乙

方、丙方按协议签署日所持标的唐人医药股权比例，向公司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同时，通过业绩承诺期届满时的减值测试机制，确立资产减值补偿条款，进

一步防范业绩补偿机制可能的缺失、风险。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河北唐人医药有

限责任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唐人医

药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指标完成率为 122.88%（公司自 2023年 1月 1日起

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本公司在披露 2023年报时，将累积影

响数调整至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此

处系未做调整数），辅助风控指标门店数增长率略低，营业收入增长率超额完成。 

经协议各方确认，唐人医药已完成 2022 年度业绩承诺，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河北唐人医药有限责任

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 

2、2023 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河北唐人医药有

限责任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唐人医

药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各类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1）业绩承诺指标/核心指标：净利润 

唐人医药 2023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12,032.57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561.97 万元，较承诺的 2023 年度业绩指标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29.78 万元高 2,932.19万元，业绩承

诺完成率为 133.98%。 

单位：人民币万元  

期间 
承诺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母公司

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
差异数 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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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净利润 的净利润 

2023 年度  8,629.78 11,561.97 2,932.19 133.98% 

（2）不属于业绩承诺指标的辅助风控指标实现情况： 

①定性要求实现情况：唐人医药实现了业绩承诺期间经营管理团队稳定、业

务稳定、员工稳定、地政关系稳定的目标。 

②定量要求实现情况： 

2023年末门店数882家，较上年末677家增长30.28%，高于5%的定量辅助风险

控制指标； 

2023年度营业收入18.02亿元，较上年同期营业收入16.36亿元增长10.15%，

高于8%的定量辅助风险控制指标。 

按照协议约定，经协议各方确认，唐人医药已完成 2023年度业绩承诺，无需

进行业绩补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将按协议约定继续推进并完成原股权收购方案第二阶段

工作，完成对唐人医药剩余 20%股权收购事宜。 

 

二、除业绩承诺外，协议约定的其他重要事项完成情况或履约情况 

1、股东王成举和赵明受聘担任唐人医药高级管理人员，帮助公司实现过渡

期经营管理团队稳定、业务稳定、员工稳定、地政关系稳定，帮助健之佳派出的

管理团队与唐人医药原经营管理团队实现顺利融合。 

2、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减值测试，经公

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唐人医药两个交易阶段全部交

易标的不存在减值情况。 

3、除此之外，协议各方均严格履行相关的义务，未发现唐人医药存在重大

违法违规、重大潜在纠纷或其他可能损害唐人医药利益的情形，已发生、且已确

认的少量损失已在唐人医药财务报表中反映并由协议各方按约定进一步结算。 

公司通过一揽子股权收购方案，分两个阶段收购唐人医药 100%股权，阶段

性保留唐人医药股东少数股权，并将唐人医药业务平稳过渡、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作为公司应当或有权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购买剩余 20%股权的前提，使协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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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利益与唐人医药利益深入绑定，确保唐人医药协议相关方发挥应有作用和优势、

履行承诺，有效实现了重大收购项目风险控制的目的。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将按协议约定继续推进并完成原股权收购方案第二阶段

工作，完成对唐人医药剩余 20%股权收购事宜。 

 

三、本次交易概述 

（一）唐人医药及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唐人医药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唐人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蓝波 

注册资本：13,925.732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3年04月01日 

注册地址：唐山市路北区学院路42号紫微星会馆二期1401-1407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零售；食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

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器械销售。一般项目：

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医用口罩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

零售；日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日用家电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元） 

实缴出资额

（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1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11,405,857 111,405,857 80.0000 货币 

4 王冠珏 9,284,896 9,284,896 6.6674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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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赵明 9,274,356 9,274,356 6.6599 货币 

6 王成举 4,643,879 4,643,879 3.3347 货币 

7 赵亮 2,326,072 2,326,072 1.6703 货币 

8 赵超越 2,322,260 2,322,260 1.6676 货币 

合计 139,257,320 139,257,320 100.000 / 

 

2、财务情况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对唐人医药2022年、2023年的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核心财务

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2022年 同比增长 

资产总额 1,304,097,021.34  1,102,871,143.88  18.25% 

负债总额 864,438,539.97 688,691,675.52 25.52% 

所有者权益 439,658,481.37 414,179,468.36 6.15% 

项目 2023 年 2022 年 同比增长 

营业收入 1,801,770,669.87 1,635,604,500.09 10.16% 

利润总额 172,023,901.58 146,612,690.14 17.33% 

净利润 120,325,695.94 109,315,258.49 10.07% 

 

3、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1）交易对方1：王成举，曾任唐人医药监事，秦皇岛分部总经理；现任唐

人医药副总经理 

（2）交易对方2：赵明，曾任唐人医药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现任董事、常

务副总经理 

（3）交易对方3：王冠珏，曾任唐人医药董事长、总经理，已离任 

（4）交易对方4：赵亮，曾任唐人医药监事，已离任 

（5）交易对方5：赵超越，自由职业 

 

4、交易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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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阶段股权交易的标的为王冠珏、赵明、王成举、赵亮、赵超越5位自然人股

东合计持有的唐人医药20%股权。上述股权产权清晰，前期按协议约定将其质押给

公司，用于保证协议相关方切实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目前仍处于质押状态。除此之

外，5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权无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其他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定价及整体交易方案 

根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1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以唐人医药

100%股权价值为评估对象、以唐人医药申报经审计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为评估范围进

行评估，出具的《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河北唐人医

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京亚超评报字（2022）第A158

号”， 评估基准日唐人医药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207,561.28万元。经各方

协商一致，唐人医药100%股权转让价格为207,350万元。 

按照协议约定，公司通过一揽子股权收购方案收购唐人医药100%股权，第二阶

段交易收购唐人医药20%股权，交易作价为414,700,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交易作价 

1 王冠珏 6.6674 138,249,340 

2 赵明 6.6599 138,092,400 

3 王成举 3.3347 69,145,980 

4 赵亮 1.6703 34,634,520 

5 赵超越 1.6676 34,577,760 

合  计 19.9999 414,700,000 

在协议确定的原则下，各方协商、签署协议的补充协议，对交易安排做进一

步细化安排和约定。 

 

四、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唐人医药并购项目的整合工作顺利，实现经营管理团队稳定、业务稳定

、员工稳定、地政关系稳定，商采、全渠道运营为冀辽分部赋能，组织架构、内控

体系、信息系统、薪酬考核等统一、融合工作稳步推进，唐人医药已超额完成 2022

年度、2023年度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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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按协议约定继续推进并完成原股权收购方案第二阶段工作，完成对唐人医

药剩余 20%股权收购事宜，有助于公司实现控股并进一步全资控制唐人医药的目的

，以实现对唐人医药连锁药房品牌及直营门店、各项经营资产、经营资源及其经营

权益的并购，以存量门店、唐人医药成熟团队为基础，自建+收购加快发展，通过全

渠道专业化服务，拓展京津冀环渤海地区医药零售连锁、便利零售连锁业务，符合

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有助于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五、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公司已准备自有资金，合作银

行与公司已签署并购贷款融资协议，原股权收购方案第二阶段工作所需资金已准备

妥当。 

由于公司以有息负债方式筹集除自有资金外的部分交易资金，将导致公司负债

规模增加、资产负债率上升、财务费用增加，从而导致偿债风险上升。 

除自有资金外，购买唐人医药股权所需的金融机构融资，存在市场及公司自身

因素导致融资成本提高等风险，以及唐人医药收益率若无法覆盖新增融资成本，导

致公司每股收益下滑风险。 

此外，本次按协议约定继续推进并完成原股权收购方案第二阶段工作，完成对

唐人医药剩余 20%股权收购事宜，系公司唐人医药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延续推进。

公司原公告《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重大风险提示相关章节，

须一并阅读，以特别关注各项风险因素的持续影响。。 

 

特此公告。 

 

健之佳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